追究責任，更要解決問題
瞿海源
　　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輿論界就會呼籲乃至責怪官員不能辭職謝罪，相對的，每次碰到這種情形，官員們都拒絶辭職也避談責任問題，甚至要不要負責，該負什麼責任都變成爭論不休的問題。即使有關方面做出了懲處相關人員的決定，對於相關問題的解決幾乎也常未能有真正的改善。等到再一次發生事情，輿論再爭議一番，舊戲再演一遍。這樣的政治文化顯然是病態的，需要政府部門徹底檢討，建構新的有效合理的規範來加以解決。
　　在這次的四信和國票案件懲處結果發布後，輿論顯然普遍表示不滿，新聞報導一方面指稱監察院將彈劾更高層的政務官，在另一方面也報導被懲處基層官員的反彈。專案小組召集人明言這只是追究行政責任，是少數人作弊不是政策問題，所以不處分政務官。行政院副院長，也是當年因十信案下台的前經濟部長，徐立德則表示政府培養政務官很不容易，不應輕易談辭職。顯然行政院這一波的懲處並没有讓輿論感到滿意，大家似乎在等監察院的彈劾行動。不過因衛爾康事件先未受彈劾後來又受到彈劾的臺中市長林柏榕最近在檢察當局受到不起訴的處分，則彈劾的意義又是讓人很疑惑的。
　　到底問題出在那裡，為什麼輿論總覺得政務官逢事不敢負責？是輿論要求過分，或只是一種反射動作？還是我們的高層官員只是戀棧官位，不肯負起政治責任？抑或是我們整個政治體制和文化有根本問題存在，需要深切的檢討？

　　若冷靜來考量，一發生事情馬上就要官員負起政治責任，似乎像是刺激反應一樣，是一種直覺的反射的動作，並不見得是真正理性或是爭取公道的做法。從幾個月前臺北市發生ＫＴＶ火警而要求陳水扁市長辭職的力道極弱，我們就可以看到要求高官辭職幾示負責是一種在臺灣的輿論的反射性的習慣。這種習慣大約是建立在對國民黨政權長期執政的不滿。這種普遍化的不滿在重大事件發生時，立即就發生作用。如果黃大洲還在做臺北市長，輿論界一定又要求黃大洲負起責任來。對國民黨長期執政不滿也是因為衆多官員不能有效處理政務，逢事又不能有效加以解決，相對的又都以升官為首要目標。在某個層級以上的官位，如部長和以往的官派市長，則升官仰賴的是上級長官的提拔，和政績不見得有關，於是辭職以示負責的作法反倒是自我了結，得不到上頭的肯定。去年黃大洲想表現一下負責的態度，不是被層峰一通電話教訓得馬上就改變主意？
　　雖說輿論動不動要求大官們辭職負責多少有些反射性質，但是細察高官的反應和作為倒也有很值得檢討之處。除了上面分析的那些狀況外，讓人最擔心的可能乃是在於有決策權的政務官是否真有能力處理問題。如果說四信和國票只是下面一堆小官員犯錯，恐怕没人會相信，所以目前這份處分名單輿論表示不滿，而被處分的基層官員也有反彈。原因無他，就是四信和國票案接連發生而且金額龐大，不能說是偶發的，甚至許多人都擔心還會有類似情形發生。這就牽涉到政策和制度的問題，甚至還涉及政治風氣的問題。金檢制度的設計是否能有效防止重大金融弊案，地方角頭勢力掌握地方金融機構，又和不良選風有關，這種種都是政策、制度和政風問題，擔任政務官，尤其是首長的對這些問題的解決當然責無旁貸。
　　我們或許不需要向南韓學習出事就下台，因為這樣解決不了問題，甚好像只是在賭運氣；我們也不希望老是看到我們的官員事情發生時不敢負責或只要求别人負責，而對問題的解決又提不出對策，只是用推拖的方式熬過難關。我們期盼政務官認清自己真正的責任，對一些有問題的政策和制度能深入了解規劃出有效的解決之道，對於民主政治上應有的倫理也應多加體會和尊重。說實在處分不處分，和辭職不辭職並不見得那麼重要，君不見當初因十信案下台諸公今日不是都位居高津，當初因中學禮堂倒塌而辭職的廳長如今不是又貴為部長。真正重要的是相關的政策、制度和政風有没有改善，問題有没有解決。追究官員的責任也應該從這個角度去好好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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